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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

劳社部发〔2003〕12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(局)：

近年来，以小时工为主要形式的非全日制用工发展较快。

这一用工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全日制用工模式，适应了用人单位

灵活用工和劳动者自主择业的需要，已成为促进就业的重要途

径。为规范用人单位非全日制用工行为，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

益，促进非全日制就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》(中发〔2002〕12

号)精神，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等问题，提出以下意见：

一、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

(一)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、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

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 5 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 30

小时的用工形式。

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，可以与一个或一个以上用人

单位建立劳动关系。用人单位与非全日制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，

应当订立劳动合同。劳动合同一般以书面形式订立。劳动合同

期限在一个月以下的，经双方协商同意，可以订立口头劳动合

同。但劳动者提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。

(二)劳动者通过依法成立的劳务派遣组织为其他单位、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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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或个人提供非全日制劳动的，由劳务派遣组织与非全日制劳

动者签订劳动合同。

(三)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内容由双方协商确定，应当包括

工作时间和期限、工作内容、劳动报酬、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

五项必备条款，但不得约定试用期。

(四)非全日制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，按照双方的约定办理。

劳动合同中，当事人未约定终止劳动合同提前通知期的，任何

一方均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劳动合同；双方约定了违约责任

的，按照约定承担赔偿责任。

(五)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从事非全日制工作，应当在录用

后到当地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办理录用备案手续。

(六)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档案可由本人户口所在地

劳动保障部门的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代管。

二、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

(七)用人单位应当按时足额支付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。

用人单位支付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小时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政府颁

布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。

(八)非全日制用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规定，并报劳动保障部备案。确定和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

准应当综合参考以下因素：当地政府颁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；

单位应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(当地政府颁

布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未包含个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因素的，还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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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虑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)；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、

劳动条件和劳动强度、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

异。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的测算方法为：

小时最低工资标准=〔(月最低工资标准÷20.92÷8)×(1+

单位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、基本医疗保险费比例之和)〕

×(1＋浮动系数)

(九)非全日制用工的工资支付可以按小时、日、周或月为

单位结算。

三、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社会保险

(十)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

原则上参照个体工商户的参保办法执行。对于已参加过基本养

老保险和建立个人账户的人员，前后缴费年限合并计算，跨统

筹地区转移的，应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个人账户的转移、

接续手续。符合退休条件时，按国家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。

(十一)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身份参加基

本医疗保险，并按照待遇水平与缴费水平相挂钩的原则，享受

相应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具体办法由各

地劳动保障部门研究制定。

(十二)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

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。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

发生工伤，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；被鉴定为伤残 5—10 级的，

经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，可以一次性结算伤残待遇及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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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费用。

四、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争议处理

(十三)从事非全日制工作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因履行劳动

合同引发的劳动争议，按照国家劳动争议处理规定执行。

(十四)劳动者直接向其他家庭或个人提供非全日制劳动的，

当事人双方发生的争议不适用劳动争议处理规定。

五、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管理与服务

(十五)非全日制用工是劳动用工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，是

灵活就业的主要方式。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从有利

于维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权益、有利于促进灵活就业、有利于

规范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关系出发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相应

的政策措施。要在劳动关系建立、工资支付、劳动争议处理等

方面为非全日制用工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。

(十六)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切实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

作，对用人单位不按照本意见要求订立劳动合同、低于最低小

时工资标准支付工资以及拖欠克扣工资的行为，应当严肃查处，

维护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

(十七)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参保缴

费提供便利条件，开设专门窗口，可以采取按月、季或半年缴

费的办法，及时为非全日制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及个人账

户的接续和转移手续；按规定发放社会保险缴费对账单，及时

支付各项社会保险待遇，维护他们的社会保障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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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八)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积极为从事非全日制工作

的劳动者提供档案保管、社会保险代理等服务，推动这项工作

顺利开展。

劳动保障部

二○○三年五月三十日


